
1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师生参加各级各类

竞赛管理与奖励办法（修订）

湄职院教〔2022〕 号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院在参加各级各类竞赛活动的成绩，规范学院

师生参加竞赛活动的管理，贯彻落实“两证一奖”制度，鼓励学院师

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级各类竞赛活动，结合《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关

于师生参加各类竞赛活动的有关规定》（湄职院教〔2016〕4号）、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绩效工资分配暂行办法》等文件的精神，现将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师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管理与奖励办法》

修订如下：

一、参加重点赛事获奖师生团队奖励标准

根据《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遴选管理办

法（试行）》将重点赛事认定为：世界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职业院校

教学能力比赛。结合我院实际，各赛事的奖励标准如下：

（一）世界技能大赛

层次 等级 教师奖励金（元/项） 学生奖励金（元/项）

国际参赛

一等 120000 96000

二等 80000 64000

三等 60000 48000

国家级选拔赛

一等 50000 40000

二等 30000 24000

三等 20000 16000

省级选拔赛

一等 15000 12000

二等 10000 8000

三等 6000 4800

市级选拔赛 一等 5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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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 等级 教师奖励金（元/项） 学生奖励金（元/项）

二等 3000 2400

三等 1500 1200

（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层次 等级 教师奖励金（元/项） 学生奖励金（元/项）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

一等 50000 40000

二等 18000 14400

三等 12000 9600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

一等 10000 8000

二等 6000 4800

三等 3000 2400

（三）“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层次 等级 教师奖励金（元/项） 学生奖励金（元/项）

国家级

一等 50000 40000

二等 18000 14400

三等 12000 9600

省级

一等 10000 8000

二等 6000 4800

三等 3000 2400

市级

一等 2800 2300

二等 1800 1500

三等 1000 800

校级

一等 1000 800

二等 600 500

三等 4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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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含信息化教学比赛）

层次 等级 奖励金（元/项）

国家级

一等 50000

二等 18000

三等 12000

省级

一等 10000

二等 6000

三等 3000

校级

一等 1000

二等 600

三等 400

（五）“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中国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这两类赛事的奖励标准参照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奖励标准执行；辅导员

能力大赛参照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奖励标准的50%执行。

二、参加一般赛事获奖师生团队奖励标准（含艺术、工艺、体育

类、语言类、数学类竞赛）

（一）第Ⅰ类大赛（由各级政府及部门主办，含中华职教社）

层次 等级 教师奖励金（元/项） 学生奖励金（元/项）

全国范围

一等 9000 7200

二等 6000 4800

三等 4000 3200

全省范围或省际区域

范围

一等 3000 2400

二等 2000 1600

三等 1200 1000

全市范围或市际区域

范围

一等 1000 800

二等 600 500

三等 4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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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Ⅱ类大赛（由各级政府及部门所属学会、协会主办）

层次 等级 教师奖励金（元/项） 学生奖励金（元/项）

全国范围

一等 3000 2400

二等 2000 1600

三等 1200 1000

全省范围或省际区域

范围

一等 1000 800

二等 800 700

三等 600 500

全市范围或市际区域

范围

一等 600 500

二等 400 300

三等 200 200

三、奖励标准补充说明

（一）各级各类赛事个人赛项获奖师生的奖励标准按照对应级别

的团体赛项奖励标准的70%执行。

（二）由各院系举办的技能竞赛或双创大赛，教师奖励按照1000

元/项的标准包干使用（含项目命题费、裁判评审费、场地管理人员

劳务费等）。需提交完整的赛务材料、比赛过程照片及总结等材料。

（三）参加同一个赛事同一个项目既获得团体奖也获得个人奖的

个人，奖金按照高的计算，不重复计算。

（四）同一项目参加同一系列形成选拔关系的赛事，奖励金按照

最高获奖级别计算。同一项目在不同系列赛事获奖，奖励金可以重复

计算。

（五）指导教师和参赛选手参加同一个赛事多个项目获奖，其个

人奖励金额按第一个项目的个人奖励金×100%＋第二个项目的个人

奖励金×50%＋第三个项目的个人奖励金×25%累计，超过第三个项目

的奖项不累计奖励。

（六）主办方已设置奖金的竞赛项目，师生获得的奖励金金额，

可依据本奖励办法的奖励标准进行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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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点赛事奖励由教务处负责造册；其他竞赛奖励由获奖单

位负责造册，报教务处审批。

四、一般赛事认定办法及补充说明

（一）按主办单位进行认定，有多个主办单位的按照最低级别的

主办单位进行认定。

（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所属十二个文艺家协会主办的赛事

归为第Ⅰ类大赛。所属协会包括：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

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

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

书法家协会、中国杂技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所属十二个文艺家协会的下属协会参与

主办的技能竞赛，归为第Ⅱ类大赛。

（三）《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榜单内竞赛项目》和《福建省

省级大学生学科技能竞赛项目》中，除按规定已经属于重点赛事或第

Ⅰ类大赛的竞赛项目外，部分认定为第Ⅰ类大赛并执行相应层次、级

别的奖励标准，具体项目见附件1。以上两个竞赛项目的清单目录以

官方最新发布为准。

五、教师参加或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课时工作量认定办法

（一）教师参加或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大赛的课时工作量计算按照

所获奖金的数额乘上0.01得到的数额即为该赛项所认定的工作量，小

数按四舍五入法取整。如：教师指导学生参加福建省职业技能大赛获

得团体一等奖，奖金为10000元，工作量认定为10000*0.01=100个课

时。

（二）本办法认定的课时工作量不另行测算课时补贴，认定证明

材料由教务处统一开出。

六、对取得其他形式奖项的等级认定办法

（一）参加比赛取前六名获奖的，第一名为一等奖，第二、三名

为二等奖，第四、五、六名为三等奖。

（二）参加比赛取前八名获奖的，第一名为一等奖，第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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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为二等奖，第五、六、七、八名为三等奖。

（三）参加比赛取前十名获奖的，第一、二名为一等奖，第三、

四、五名为二等奖，第六、七、八、九、十名为三等奖。

（四）参加比赛取前十二名及以上获奖的，第一、二、三名为一

等奖，第四、五、六、七名为二等奖，其他为三等奖。

（五）参加比赛取得金奖、银奖和铜奖的，分别按照一、二和三

等奖认定；取得特等奖的，按照一等奖认定；取得鼓励奖、组织奖或

其他奖项的按照优秀奖认定。

七、各类竞赛活动的审批原则

（一）学院师生参加各级各类的一般赛事活动，必须在比赛之前

向教务处提交参赛邀请函或通知文件并填写《参赛申请表》（附件2），

报教务处和学院有关领导进行审批。

（二）任何未获得批准而参加比赛并获奖的竞赛项目，不给予奖

励和认定工作量。

（三）外出训练前，应先报备教务处；训练期间为保证训练效果

和安全，带队老师或指导老师必须全程陪练，不得擅自离开；训练后，

需要提交训练期间师生照片、训练日志、训练总结等材料，方可进行

报销。

（四）外出训练扣除行程往返天数，训练期原则上不得超过3天。

如训练期超过3天以上的，请各院系另行制定训练方案，并报领导审

批。5天以内的由院系报教务处审批；7天以内（含7天）的报学院分

管领导审批；7天以上的报学院院长审批。

八、参训参赛师生的旅差费用补贴标准

（一）参赛参训师生的交通费和住宿费依据正式票据予以报销，

学生原则上住两人标间，每间标准不超过教师住宿标准。

（二）往返出差地点发生市内交通费及伙食费按往返各按1天计

发，当天往返的按1天计发。老师的补贴标准按照学院差旅标准执行；

学生的补贴标准（参照省内同类高职院校）市内每生每天30元（市内

交通费5元，伙食费25元），市外省内每生每天90元（市内交通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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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伙食费60元），省外每生每天120元（市内交通费30元，伙食费

90元），比赛或训练期间只发放伙食费补贴。

（三）按照赛事日程的安排，若比赛期间赛事举办单位统一安排

伙食，则伙食费凭赛事组织方提供的有效票据报销，不得重复领取伙

食补贴。

九、经费来源

本办法所列学生奖励金从学院学生助学金中列支；教师奖励金从

学院绩效工资中列支；师生差旅费用，从学院公用经费中行列支。

十、对获奖的团体和个人，在发展党员、年度评优、评先时在同

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考虑。

十一、对学院参加各类竞赛获奖的学生的学分奖励，参照《关于

在校学生参加各类别各级别竞赛获奖成绩学分替换规定》执行。

十二、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同时原有相关规定停止执行，

本规定的有关解释权归公共实训管理中心所有。


